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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副市长AB岗     

工作机制的通知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《珠海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》，结合市政府工作实际，决定实施市政府副市长AB岗工作机制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市政府副市长AB岗工作机制，是指副市长因公外出（出差、出访、培训）、公务重叠或休假时，由互为AB岗的副市长代为处理分管工作的工作机制。

二、市政府副市长按以下组合建立AB岗工作机制：

（一）杨川常务副市长与郭立仕副市长互为AB岗；

（二）李翀副市长与张晨副市长互为AB岗；

（三）胡新天副市长与覃春副市长互为AB岗;

（四）谢仁思副市长不设AB岗。

三、代为处理分管工作，主要包括协调处理分管事项，出席有关会议和公务接待活动，签署以市政府名义下发或上报的公文，签

批上级来文和下级请示报告等。

四、互为AB岗的副市长原则上不同时外出、休假，确因工作需要同时外出或因公不能互替，由市政府秘书长请示市长后，协调其他副市长代行职责。

五、互为AB岗的副市长应相互支持，密切配合，认真履行代行职责，对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项，及时向市长报告；各相关部门要严格遵守纪律，切实做好各项工作部署和安排，确保工作机制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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